
資料初審 

(文化局) 

函復申請者 

同意補助 

 

獲補助者依 

規執行活動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

視覺藝術活動補助作業流程 

   

資料不全 

收件 

通知

補正 

複審 

召開審查委員會議 

(專家、學者)  

 

市議會預算審議會審核 

函復申請者 

未同意補助 

提送成果報告 

及核銷作業 

 

未

通

過 

通

過 

不符合 

每年分二期申請： 

3/1-3/15，受理當年 7~12月辦理之活動； 

9/1-9/15，受理次年 1~6月辦理之活動。 

退件

\ 

補正審核 

(5日內補件) 

活動結束 1個月內， 

最遲應於當年 12/31前完成 


